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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系列且多元的政策輔助工具。從初期的圓夢計畫提供創業第一桶金、針對成長期中企業提供研發

生產、品牌行銷與市場拓展的補助，到協助貸款與投資，以逐步強化文創產業鏈的結合。其中為鼓

勵海外電影製作公司來臺拍片，訂有「國外電影片製作業在我國製作電影片補助要點」，凡來臺拍

攝電影的國外電影製片商或導演所製作之電影，曾於法國坎城影展、義大利威尼斯影展、德國柏林

影展或美國影藝學院影展中，獲競賽類最佳影片，而在臺拍攝期間雇用我國籍演職員，其影片前製

、後製、保險、交通與住宿等支出費用達新臺幣 300 萬以上者，可申請我國補助，藉此吸引外國電

影片來臺拍攝及進行後製作，以帶動我國電影業朝國際化水準邁進。爰此，該項補助計畫並非以置

入性行銷為主軸。 

文創產業首重文創工作者的創意資本，文化部對於文創產業之補助或扶植政策，重視多元性

、原創性，並依據文創產業之特性與需求，予以不同輔導措施。未來，本部亦將持續對文創產業政

策進行滾動式修正，持續豐沛臺灣創意能量。 

（三十五）行政院函送許委員淑華就鑑於浩鼎事件之影響，應強化管理制

度及相關措施，使更具完善，以保護投資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8027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1-8-218） 

許委員鑑於浩鼎事件之影響，促本院責成所屬機關強化管理制度及相關措施，使更具完善，

以保護投資人。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建議指數 ETF 成分股開放為信用交易標的乙節： 

(一)按投資人透過信用交易融資融券買賣有價證券，係以財務槓桿從事證券交易，具相當風

險性，為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依「證券交易法」第 61 條授權規定，訂定「有價證券

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下稱得為融資融券標準），針對上市、櫃有價證券，訂定須符合

一定淨值、年限、實收資本額及獲利能力等條件，始得成為融資融券標的，以避免開放

不當標的損及投資人權益。至指數 ETF 成分股，其選股範圍係由指數編製公司依市場性

、商業活動等業務考量決定，與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之立法意旨並不相同。 

(二)未符前開得為融資融券標準之標的，如因股票發行公司之財務業務發生異常，造成股價

急跌急漲甚或暫停交易，在信用交易之追繳與處分擔保品機制下，將可能造成從事融資

、融券之投資人嚴重虧損，且股價異常波動導致大量處分擔保品，亦可能加深對該檔股

票之不利影響，損及未從事融資融券之現貨投資人權益。爰金管會將於兼顧健全市場機

制及保護投資人權益之原則下，就信用交易標的之開放審慎研議，以促進證券市場之健

全發展。 

二、有關建議掌握公司掛牌前資本形成乙節：按初次上市（櫃）公司於向證券交易所（櫃檯買賣中

心）申請掛牌時，其公開說明書即應揭露持股比例達 5%以上之股東或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之

股東名稱、持股數額及比例。另涉及經營之董事及監察人若為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



 

 
266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30 期 院會紀錄 

股東名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各該前 10 名股東屬

法人股東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前 10 名股東之名稱及其持股比

例。爰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於審查初次上市（櫃）公司時，已得掌握相關訊息，並揭

露於公開說明書供投資人參考。 

三、有關公司內部人持股之管理乙節：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之 2 及第 25 條規定，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及持有公司股份超過股份總額 10%之股東（即內部人），其股票之轉讓，應辦理

持股轉讓事前申報及持股變動之事後申報。又前揭內部人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

成年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 

(二)金管會已請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定期查核公開發行股票公司內部人股權申報情形

，如發現有違規情事，即依同法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規定，對違反前揭規定

者，處新臺幣 24 萬元以上，240 萬元以下之罰鍰。 

四、有關科技事業上市、櫃，應對其內部人集中保管股數、期間更嚴謹乙節： 

(一)按一般公司上市櫃，係規定董事、監察人及持股 10%以上股東應強制集保，而科技事業

上市櫃係規定董事、監察人、持股 5%以上股東及以專利權或專門技術出資 5%或 10 萬股

以上之股東，即應強制集保，已較為嚴謹。 

(二)此外，證券交易所及櫃檯買賣中心亦得視個案狀況，要求發行公司擴大股票集中保管對

象或延長集中保管期間，俾符實際監理需求。 

（三十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為洲就第九屆第一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4 日院臺施字第 1050016827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6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50701399 號 施政方針及施政

報告質詢 9 號） 

林委員就新竹科學園區交通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關於新竹科學園區交通問題： 

(一)查新竹科學園區上班尖峰車流主要為竹北及新竹市區往園區方向，時間集中於上午 7 時

至 9 時，下班尖峰車流主要為園區往竹北及新竹市區方向，時間集中於下午 6 時至 8 時

，其車流具有明顯之方向、空間及時間集中性。有關聯外交通壅塞部分，經交通部高公

局（以下簡稱高公局）研究，係受限於跨頭前溪橋梁道路容量不足及公共運輸使用率尚

低所致，短期方面宜由地方政府優先以交通管理手段及提升公共運輸進行改善。交通部

業自民國 99 年起於公共運輸計畫補助新竹市及新竹縣政府各約 3.24 億元及 3.51 億元，

未來地方政府倘有需求，仍可循序提出申請，或向該部區域運輸研究發展中心（桃竹苗

地區為中華大學）尋求協助或諮詢。 

(二)至長期改善方面，交通部將優先協助推動「高鐵橋下道路延伸至竹科工程」及「跨越頭


